
吉首大学研究生院
研通〔2026〕5号

关于开展研究生奖学金评审相关细则修订
工作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上级部门关于研究生奖助工作

的各项政策要求，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

奖学金的评审与管理流程，确保评审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现就各学院开展研究生奖学金评审相关细则修订工作通知

如下：

一、工作安排

1. 组织领导：各学院须明确院长或主管副院长为本次细

则修订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牵头统筹组织院内相关力量，有

序开展修订工作，确保工作落地见效。

2. 时间节点：2026年 6月 1日前，各学院须广泛征求院

内研究生导师、全体研究生的意见建议，结合学校现行相关

文件要求，完成《研究生综合素质评价细则》《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评审细则》《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的修订工

作，并在学院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各学院对研究生提出的异议必须经学院讨论处理，并将处理

结果在学院官网进行二次公示，修订后的评审细则须确保公

示无异议。

3. 材料报送：2026 年 6 月 17日前，将公示无异议报告、

异议处理记录（如有）及修订后的最终细则，一并报送至研

究 生 院 教 育 管 理 科 完 成 备 案 （ 联 系 方 式 ： 杨 卓

0743-8563623）。

二、修订基本原则

1. 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新的细则应体现出评审标准统

一、评审流程透明、评审结果公正、全程接受监督。

2. 量化导向原则：突出科研成果、学业成绩等可量化指

标的核心地位，细化量化标准，增强评审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 分类适配原则：结合不同学科、专业的特点和培养目

标，允许各学院制定差异化评审细则，确保细则贴合学科实

际、具有针对性。

4. 激励创新原则：将重点志愿服务、学术创新成果、实

践应用成果、创新创业业绩等纳入评审指标体系，引导研究

生注重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

三、工作要求

1. 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各学院须高度重视细

则修订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分工，落实主体责任，确

保任务高效完成。



2. 细化量化指标，增强可操作性：修订后的评审细则须

进一步细化量化指标，避免模糊表述或弹性条款，确保评审

标准清晰明确、可操作、可核查，杜绝随意性。

3. 规范公示流程，保障师生权益：公示内容须完整包含

评审流程、异议处理流程、反馈方式及联系人信息，保障师

生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确保程序合规、过程严谨。

4. 加强宣讲与公示管理：修订后的细则须通过学院官网

长期展示，确保全体研究生应知尽知，新生入学后须第一时

间组织宣讲，以上工作均须做好工作记录。

5. 严格备案与修订管理：细则修订后，须按程序公示、

备案。后续修订须重新履行公示、备案手续，不得在评奖前

临时调整细则。

四、文件依据

1. 研究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具体内容、评价标准及实施办

法，参照《吉首大学研究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试行）》

（吉大发〔2023〕17号）文件执行。

2.《吉首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2025 年修订）》

（研通〔2025〕23 号）第二十一条作为研究生申请国家奖学

金、学业奖学金的基本条件，各学院须严格遵照执行，不得

擅自放宽或调整。

3.《吉首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2025 年修订）》

（研通〔2025〕23 号）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提及的《研

究生综合素质评价》各项排名，仅作为参评奖学金的前置条

件，不直接等同于最终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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